
                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2018 年 2 月 27 日修订）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授权，确定向 4 名激励对象授予 204,462 股

限制性股票，授予日为 2017 年 9 月 22 日。因此截止到 2017 年 10 月 16 日，公

司总股本增加至 646,076,564.00 股，注册资本增加至 646,076,564.00 元，现

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，具体如下： 

修改前 修改后 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64587.2102万元。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64607.6564万元。 

第十九条 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

64587.2102万股。 

第十九条 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

64607.6564万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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